辽宁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指南

          辽建发[2005]14号

一、备案依据

（一）《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279号令）；

（二）《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建设部78号令）；

（三）《关于印发〈辽宁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辽建发〔2000〕139号）；

（四）《关于印发〈辽宁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的有关规定〉的通知》（辽建发〔2001〕120号）；

（五）《关于进一步落实〈辽宁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的有关规定〉的通知》（辽建〔2004〕127号）。

二、备案管理部门

省建设厅委托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负责全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工作，也可委托质量监督机构负责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工作。
备案管理部门应履行以下职责：

（一）贯彻国家和省有关备案工作的法规、规章；

（二）建立竣工验收合格工程台账；

（三）受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对符合竣工验收备案要求的，在7个工作日内办理完备案手续；

（四）备案管理部门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或其它方式，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应当在收讫竣工验收备案文件15日内，责令建设单位停止使用，并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五） 对违反竣工验收备案规定的，记入不良记录并根据有关规定实施处罚；

（六） 其他与备案有关的工作。

三、备案准备
（一）施工单位

建设工程完工后，对工程质量自行检查，确认工程质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标准和设计文件及合同要求，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申请工程验收，并提交《房屋建筑工程竣工报告书》。

（二）监理单位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标准和设计文件及合同要求进行质量评估，向建设单位提交《房屋建筑工程质量评估报告书》。

（三）勘察、设计单位

依据勘察、设计文件及设计变更对工程是否实现勘察、设计文件的内容进行检查，分别向建设单位提交执行勘察设计文件情况的《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查报告书》。

（四）建设单位

1、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前按有关规定向城市规划部门申请规划验收，取得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辽宁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或《辽宁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分段验收合格证》。

2、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前按有关规定向公安消防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取得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3、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前按有关规定向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取得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建设工程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合格证》。

4、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前按有关规定向城建档案管理部门申请档案验收，取得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出具的《建设工程竣工档案初验合格证》。

5、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形成《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书》。

（五）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五日内，向备案管理部门提交《辽宁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报告书》。

四、备案办理
（一）新建、扩建、改建各类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天内，向工程所在地备案管理部门报送以下资料：

1、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书；

2、工程竣工报告书；

3、工程质量评估报告书；

4、工程质量检查报告书；

5、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6、施工许可证；

7、辽宁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或辽宁省建设工程规划分段验收合格证；

8、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9、建设工程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合格证；

10、建设工程竣工档案初验合格证；

11、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12、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不需提供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建设工程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合格证和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但需要提供单位工程质量评定表。

若报送给备案管理部门存档的文件有复印件时，必须同时提供原件供备案管理部门核查。存档复印件规格为A4纸，要加盖单位公章，注明经办人、经办时间和原件存放处。

（二）备案管理部门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竣工验收备案文件后，经核查符合要求的，经办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核查表》上签署姓名及日期；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提交的《辽宁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报告书》结论也符合备案条件的，备案管理部门负责人在《辽宁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书》上签署姓名和日期，并加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专用章”。备案书样式由建设厅统一制定，一式四份，备案管理部门一份、建设单位三份。

（三）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视为不符合备案要求：

1、伪造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有关文件的；

2、竣工验收备案文件内容涂改的；

3、缺少有效文件或提供失效文件的；

4、有关文件中结论不符合备案条件的；

5、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管理规定的。

（四）报送的文件不符合有关备案要求时，备案管理部门应向建设单位退回备案文件，并发出整改通知单。

（五）备案管理部门应将备案文件整理装订成册，归档保存。存档文件除包括本文第四部分（一）条规定的文件外还应包括辽宁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书、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核查表、辽宁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报告书。

五、违规处理

（一）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15日内未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二）建设单位将备案管理部门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的工程，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前，擅自使用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4％以下罚款。

（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现建设单位采用虚伪证明文件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工程竣工验收无效，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齐全，备案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办理备案手续的或将不符合备案条件的工程给予备案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六、信息发布

备案管理部门应定期通过政府信息网站或新闻媒体等方式向社会发布工程备案信息。

附件

1、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核查表

2、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核查表

3、辽宁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书

附件1：

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核查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备案文件
	核 查 情 况
	备案文件
	核  情 况

	竣工验收报告
	
	工程竣工报告
	

	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工程质量检查报告
	

	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施工许可证
	

	规划验收合格证
	
	消防验收意见书
	

	环保验收合格证
	
	档案初验合格证
	

	施工单位保修书
	
	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书
	
	
	

	经审查，备案文件符合要求。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核查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备案文件
	核 查 情 况
	备案文件
	核 查 情 况

	竣工验收报告
	
	工程竣工报告
	

	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工程质量检查报告
	

	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施工许可证
	

	规划验收合格证
	
	档案初验合格证
	

	施工单位保修书
	
	单位工程质量评定表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书
	
	
	

	经审查，备案文件符合要求。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辽宁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书

编号：        年第     号

	工程名称
	
	工程用途
	

	工程地址／地段
	
	建筑面积
	

	结构类型
	
	工程造价
	

	层数
	主楼：地上    层；地下     层；

附房：地上    层
	开工时间
	

	竣工验收时间
	
	建设单位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经审查，该工程符合竣工验收备案规定，予以备案。

备案部门负责人（签字）：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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